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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

江苏考区报名简章

根据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》和《2021 年注册会计

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简章》规定，现将 2021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

一考试江苏考区专业阶段考试和综合阶段考试报名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，可以申请参加注册会

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

1.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2. 具有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历，或者具有会计或者相关

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。

（二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，可以申请参加注册会

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综合阶段考试

1.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2. 已取得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全

国统一考试

1. 因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，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报名

之日止不满 5 年者；

2. 以前年度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因违规而受到禁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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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期限未满者；

3. 已经取得全科合格者。

二、报名程序

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报名人员，应当通过注册会

计 师 全 国 统 一 考 试 网 上 报 名 系 统

（https://cpaexam.cicpa.org.cn，简称网报系统）进行报名，

或者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中注协）官方微信公众

号进行报名。报名分为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、资格审核和交费三

个环节。

（一）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

报名人员应当于 2021 年 4 月 1-30 日（每天 8:00-20:00，4

月 3-5 日清明节法定节假日除外）点击进入网报系统，按照报名

指引如实填写相关信息。首次报名人员需进行注册并上传符合要

求的本人最近 1 年 1 寸免冠白底证件照片。非首次报名人员相关

信息发生变动的，应当更新。

无法上传照片的报名人员可在报名期间联系报名所在地的各

设区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（管理中心，以下简称市注协）指定的地

点（详见网报系统中各设区市报名信息）咨询办理。

符合综合阶段考试报名条件，但不能进行报名的人员，可向

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省注协）查询办理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

1. 首次报名人员的学历信息认证，原则上由网报系统根据身

份证件信息链接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进行。持国（境）

http://cpaexam.cicpa.or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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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学历的报名人员（含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）填报的教育部

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书编号，由中注协、省注协提交教

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。

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的学历信息将由中注协于 2021年 8月 6

日统一提交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进行认证。持国（境）

外学历的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，应当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—8 月 6

日（每天 8:00-20:00）登录网报系统补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

具的学历认证书编号，由中注协、省注协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

心进行认证。

2. 持非居民身份证件（如军官证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），或

者以军校毕业学历、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作为报

名条件的首次报名人员，或者网报系统无法认证学历的首次报名

人员，应当按照要求上传有效身份证件、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等

相关材料的扫描件，或者到市注协指定的地点（详见网报系统中

各设区市报名信息）进行审核。

3. 未通过资格审核的报名人员，不符合报名条件，报名资格

不予通过。

（三）交费

1. 报名人员应于 2021 年 6 月 15—30 日（8:00—20:00）登

录网报系统（https://cpaexam.cicpa.org.cn）完成交费。交费

期间，不得更改所报考科目、报考考点、相关报名信息，交费完

成后，报名费不予退还。

2. 报名费标准按照《江苏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注册会计师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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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务费标准的复函》（苏价费函〔2013〕128 号）规定执行，考试

报名费标准为每科次 92 元。

3. 需 要 打 印 发 票 的 考 生 ， 可 登 陆

https://jsfs.yeepay.com/js-pre-nontax-app/invoice?mercha

ntNo=10000784644 在线打印“江苏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（电子）”。

4. 报名人员（不含应届毕业生）完成交费手续后，可在网报

系统查询个人报名状态；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可于 2021 年 8 月 9

日后登录网报系统查询个人审核状态。

三、考试科目和考试范围

专业阶段考试科目：会计、审计、财务成本管理、公司战略

与风险管理、经济法、税法。

专业阶段考试报名人员可以同时报考 6 个科目，也可以选择

报考部分科目。

综合阶段考试科目：职业能力综合测试（试卷一、试卷二）。

考试范围：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——专业阶段考试

（2021 年）》和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——综合阶段考

试（2021 年）》确定的考试范围。

四、考试方式

考试采用闭卷、计算机化考试方式。即，在计算机终端获取

试题、作答并提交答题结果。

考生可选择使用仅限于考试系统支持的输入法及其功能，考

试系统支持 5 种输入法：微软拼音输入法、谷歌拼音输入法、搜

狗拼音输入法、极品五笔输入法、万能五笔输入法。

https://jsfs.yeepay.com/js-pre-nontax-app/invoice?merchantNo=10000784644
https://jsfs.yeepay.com/js-pre-nontax-app/invoice?merchantNo=100007846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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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微软新仓颉输入法、速成输入法和新注音输入法仅供

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使用。

五、考试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考试时间

专业阶段考试：

2021 年 8 月 27 日(星期五)

08:30-11:30 会计(第一场)

13:00-15:00 税法(第一场)

17:00-19:00 经济法(第一场)

2021 年 8 月 28 日（星期六）

08:30-11:00 审计

08:30-11:00 财务成本管理（第一场）

13:00-15:30 财务成本管理（第二场）

17:00-19:00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

2021 年 8 月 29 日（星期日）

08:30-11:30 会计（第二场）

13:00-15:00 税法（第二场）

17:00-19:00 经济法（第二场）

综合阶段考试：

2021 年 8 月 28 日（星期六）

8:30-12:00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（试卷一）

14:00-17:30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（试卷二）

（二）考试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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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阶段考试地点安排在各设区市。

综合阶段考试地点安排在南京市。

（三）关于在部分考区实施会计、税法、经济法、财务成本管

理四个科目两场考试

考虑到参加会计、税法、经济法、财务成本管理四个科目考

试考生人数较多，考点和机位非常紧张，为优化考点和机位资源，

拟在部分考区实施会计、税法、经济法、财务成本管理四个科目

两场考试。具体安排以准考证为准。

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根据报名及机位准备

情况统筹安排考生参加相关场次的考试，每位考生只允许参加同

一科目的一场考试，请广大考生务必按照准考证上载明的场次和

时间参加考试。

六、准考证的下载打印

考生应当于 2021 年 8 月 9—24 日（每天 8:00-20:00）登录网

报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。

报名资格审核未通过或未交费的报名人员，不能下载打印准

考证和参加考试。

七、试卷评阅和成绩认定

（一）考生答卷由中注协组织集中评阅。考试成绩经财政部

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认定后发布。预计 2021 年 11 月下旬可登

录网报系统查询成绩并下载打印成绩单。

（二）每科考试均实行百分制，60 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。

（三）专业阶段考试的单科考试合格成绩 5 年内有效。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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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 5 个年度考试中取得专业阶段考试全部科目合格成绩的考生，

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电子证书，并

由考生自行登录网报系统下载打印。

（四）对取得综合阶段考试科目合格成绩的考生，颁发注册

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书。全科合格证书由考生在成绩

发布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后到综合阶段考试报考所在地市注协申

领，具体领证事宜请以省注协官网通知为准。

八、考试辅导教材

中注协根据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——专业阶段考

试（2021 年）》和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——综合阶段

考试（2021 年）》，组织编写专业阶段 6 个科目考试辅导教材、专

业阶段和综合阶段试题汇编，以及经济法规汇编，由中国财经出

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。报名人员可在当地书店、出版社指定的网

上书店自愿购买。

九、专业阶段考试免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及《注册会计师全国

统一考试免试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十、现场审核地址及咨询联系电话

全省共设 13 个现场资格审核点。

1.南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2-2 号 4

楼 电话：025-83300391、83312996

2.无锡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 309 号 2

号楼一楼 2101，电话 0510-827336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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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徐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徐州市新城区行政中心西区综合

楼 A609 室 电话:0516-83702451，83751621

4.苏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苏州市胥江路 471 号 2 楼 电

话：0512-65231908、65234630

5.常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 1259-2 号 6

楼 电话：0519-86623905、86968903

6.南通市财会信息教育中心：南通市崇川区濠北路 58 号珠

算博物馆 2 号楼 2 楼，电话：0513-83534666、83534657

7.连云港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连云港市海州区海连中路 99

号市财政局 3 楼 电话：0518-85507760

8.淮安市注册会计师管理中心：淮安市健康东路 65 号财政

局院内四楼 420 室 电话：0517-83168385 、83168382

9.盐城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盐城市世纪大道 19 号城投商务

楼 1346 室 电话：0515-80501346、80501348

10.扬州市注册会计师管理服务中心：扬州市扬子江北路 471

号财会服务中心 4 号楼 电话：0514-80597120、80597115

11.镇江市注册会计师协会: 镇江市南山路 61 号国投商务广

场 A 楼 14 层 电话：0511-84439117

12.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泰州市海陵区凤凰街道海陵南路

302 号泰州市财政局 413 室 电话：0523-86888060

13. 宿迁市注册会计师管理服务中心:宿迁市人民大道 1 号财

政大厦 501 室 电话：0527-84363071

省注协咨询电话：025-83305967，83306987。咨询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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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cpaks@163.com。

十一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报名人员应当认真阅读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

法》和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》等相关文

件（在中注协官网“CPA 考试”专栏查阅），报名完成即视为全部

认同并承诺遵守。

（二）考生下载打印准考证时，应当认真阅读《注册会计师

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员考场守则》和有关考试信息，并按要求和

准考证载明的考试场次、时间参加考试。

（三）考生可以携带不具备文字存储功能的计算器进入考场

参加考试，并服从考场工作人员管理和安排。

（四）需要对考试成绩复核的考生，可在成绩发布后第 5 个

工作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网报系统，提出复核申请，中注协

将根据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办法》统一组织复核

工作。

（ 五 ） 中 注 协 将 通 过 网 报 系 统

（https://cpaexam.cicpa.org.cn）及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

发布考试相关通知，请报名人员随时关注。

（六）如需咨询与考试政策相关的问题，报名人员可将问题

发送至中注协设立的考试专用邮箱：cpaks@cicpa.org.cn 。如需

咨询与网报系统相关的技术问题，报名人员请拨打中注协考试服

务电话 010-88250110 和 010-88250119（工作日 8:00-11:30，

13:00-17:00）或者咨询省注协 025-83305967，83306987（工作

mailto:jicpaks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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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8:30-12:00，14:00-17:30）。

（七）鉴于疫情防控要求以及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，

请报名人员慎重选择报考地，减少不必要的流动。建议报名人员

按工作地、居住地就近或就地报名参加考试。同时，请广大考生

根据考试所在地区疫情防控要求，自觉遵守并配合落实相关规定。


